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 

109學年度第四次家長委員會議議程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0 年 6 月 25 日 18:30 

貳、 會議地點：google meet 線上會議 

參、 介紹與會人員          主席:張志煌           

肆、 主席致詞 

本學年度家長會委員總人數 28人，目前委員線上出席人數 16人，

(如附件線上系統擷取名冊)，已符合「高級中等學校家長會設置辦法」

(下稱本辦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及｢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家

長會組織章程｣第 18條第 2項規定，委員會應有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爰本委員會議開始。 

伍、 校長致詞： (略) 

陸、 會務報告 

感謝家長委員們願意全力支持國立新竹高商，近期疫情關係，家長

會會議首度線上會議，再次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參與線上會議。 

柒、 經費報告:詳如書面附件資料。 

捌、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審議 110學年度本校各處室家長會協助事項需求計畫。 

說明: 

一、 請審議下學年度各處室需求計畫預算。 

二、 詳細事項詳如書面附件資料。 

決議；主席徵詢全體出席家長委員無異議照案通過，詳如會議書面資料。 

提案二: 

案由:審議玉山銀行所設立 80 週年校慶專款專用戶，金額共 567,837 元

轉 存至郵局。  

說明: 

 一、配合 108 學年度擴大辦理校慶慶祝大會所設立之募款帳戶，但因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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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疫情嚴峻而停辦，所募得之款項無法做最大效用。 

 二、原募款專用帳戶為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張志煌，

帳 號為玉山銀行 0495-940-019812，帳戶之餘款共有 567,837 

元，建議轉 入郵局所設立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張

志煌，帳號為 00610970059106 之帳戶中。  

三、可否將 55 萬元轉入一般性捐款，17,837 轉入(專款專戶)指定園遊

會、 運動會畢業典禮捐款。 

決議: 主席徵詢全體出席家長委員經過線上舉手功能進行投票決議，線上

出席人員中共 12位家長委員同意將玉山銀行募款帳戶金額轉入郵局

家長會帳戶中，以校慶專款專用項目存續。 

玖、 臨時動議及意見交換：(略) 

壹拾、 主席結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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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103年1月1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20134550A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103年9月27日訂定，經103學年度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協助學校之發展「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組織

章程」（以下簡稱本章程），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

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本會名稱定為「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學生家長會」（以下

簡稱家長會），由在學學生之家長為會員所組織。 

前項所稱家長，指學生之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同居之親屬。  

學校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規定，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三星期

內，經家長同意後，提供家長會有關學生的家長名錄。 

第三條 家長會會址設於學校內，並由學校提供家長會辦公室。 

第四條 本會宗旨如下： 

一、 維護家長教育參與權之行使。 

二、 保障本校學生在校學習與受教育權益。 

三、 增進家庭、學校與社區之聯繫與合作，共謀良好教育之發展。 

第二章 組  織 

第五條 家長會設會員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第六條 會員代表大會，由各班班級代表組成，會員代表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 

班級代表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四星期內，由各班家長選

（推）一人至三人擔任之；其選（推）方式，得採會議或通訊為

之。 

學校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其家長應至少一人為會員代表大會之代

表。 

同一家庭之家長，以一人被選為班級代表為限。 

第七條 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三十一人，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代表中選

（推）組成之，均為無給職。但學校班級數在四十八班以上者，

每增加六班，得增置委員三人。 

學校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前項委員總額內，應至少一人為身心障

礙學生家長。 

委員每一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其任期自當選之日起，至

下屆委員產生之日止，並不得逾隔年十月三十一日。 

委員會得設若干工作小組，並置顧問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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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委員會設常務委員會，置常務委員五人至九人，由委員會或會員

代表大會就委員中選（推）之，每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 

委員會或會員代表大會應就前項常務委員中選（推）出一人為家

長會會長，一人至五人為副會長。 

家長會會長、副會長每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並以連任一

次為限。 

家長會應就委員中選（推）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各一人，辦理經

費及會務監察事項。 

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員罷免時，應由委員會或會員代表大會三

分之一以上提案，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席，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

通過罷免之。 

第一項、第二項與前項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之選（推）任、

解任及罷免，由委員會或會員代表大會為之。 

第九條 會長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配偶被選為次任會長者，視

同連任。 

會長綜理家長會會務，對外代表家長會。會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

時，由副會長互推一人代理之。 

會長出缺時，所餘任期由委員就副會長中選舉一人繼任之。會長

及全體副會長同時出缺時，應補選之。 

第十條 家長會為辦理日常會務，由會長提名家長或學校人員若干人擔任

會務人員，經委員會通過後聘任之，均為無給職，並得經委員會

同意後給予津貼。 

家長會得聘顧問，由會長提名經委員會通過後聘任之，其人數不

得超過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以提供教育諮詢，協助學校發展。顧

問均為無給職。 

第三章 任  務 

第十一條 會員代表大會任務如下： 

一、 家長會會務之決策。 

二、 協助校務推展，提供建議事項。 

三、 審議家長會組織章程。 

四、 審議會務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 

五、 審議會務報告及決算報表。 

六、 依組織章程規定，選任、解任及罷免委員會委員、會長、副

會長及常務委員。 

七、 選派代表參與法定應參與之會議。 

八、 其他有關家長會事項。 

第十二條 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執行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 

二、研擬會務計畫及會務報告。 

三、編製經費收支預算及決算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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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協助校務發展及提供學校推展教育政策改進建議事項。 

五、協助處理重大偶發事件及有關學校、教師、學生、家長間之

爭議事項。 

六、協助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 

七、依組織章程規定，選任、解任與罷免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

員。 

八、選（推）家長會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各一人。 

九、審議本會會務人員及顧問之聘任。 

十、其他有關委員會會務事項。 

第十三條 常務委員會於委員會未開會期間，代行委員會之任務。 

第四章  權利及義務 

第十四條 會員權利如下： 

一、班級家長座談會出席權、發言權、提案權及表決權。 

二、班級代表選（推）舉權、罷免權及被選舉權。 

三、參與家長會所舉辦之活動。 

第十五條 會員義務如下： 

一、繳納會費。 

二、遵守家長會組織章程及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事項。 

第 五 章 會  議 

第十六條 會員代表大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第一次會議應於第一學

期開學後六星期內召開，由會長召開並擔任主席。 

會員代表大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經委員會之決議或會員

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會長應召開臨時會議並擔任主席。 

會長因故不能召開或不召開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

或家長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連署召開之，並由家長委員或家長代

表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第十七條 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會議，上學期第一次會議應於第一次

家長代表大會召開後二星期內召開。 

委員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會長召開並擔任主席。 

前二項會議，會長因故不能召開或不召開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

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召開之，並由家長委員互推一人主持之。 

第十八條 會員代表大會應有會員代表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

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始得決議。 

委員會應有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人

員過半數通過，始得決議。 

出席人數不足時，得改開座談會，並以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為

假決議。 

假決議應針對同一議程明確訂定下次會議時間，通知應出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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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並公布於學校網頁。 

議決前項假決議之會議，應達委員總數六分之一以上出席，並經

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假決議視同有效決議。 

第十九條 會員代表或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以配偶，或書面委託其他

會員代表或委員為限，代行其職權，每一出席會員代表或委員，

以接受一人委託為限。 

第二十條 會員代表大會及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校長及學校行政主管列

席。 

第 六 章 經費及會計 

第二十一條 家長會經費來源如下： 

一、家長會費。 

二、捐贈收入。 

三、經費孳息收入。 

四、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家長會費之收取，以學生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取

一次，金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低收入戶有證明者，免予繳

納。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收入，應以自由捐獻方式為之。 

家長會費，得委託學校代收。學校代收後，應交家長會管理，

於開學後二個月內撥入家長會專戶；其支用，由家長會自行辦

理。 

家長會收支預算之起迄時間，以每年十月一日起至隔年九月三

十日止為原則。 

第二十二條 家長會經費之支出及用途如下： 

一、家長會會務支出。 

二、協助學校辦理各項教育活動。 

三、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 

四、支援學校充實教學設備及改善教育環境。 

五、獎勵學生及教職員工。 

六、其他相關事項。 

第二十三條 家長會經費，應由會長、財務委員及業務承辦人三人共同具

名，於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其收支應設立專帳處理。 

家長會之預、決算報表及明細表，應由會長及財務委員共同具

名。 

每學年結束，委員會應將決算案交監察委員審核後，提下屆家

長代表大會審議，並於會長改選後十日內辦理移交。 

家長會經費收支帳冊及憑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

簡稱國教署）必要時得派員查核；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

法機關辦理。 

第二十四條 家長會應訂定財務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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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附則 

第二十五條 家長會成員、決議違反法令規定或有其他不當干預學校行政情

事時，經學校報國教署認定屬實後，視情節輕重予以輔導、糾

正，或命其限期改善或改組。 

第二十六條 家長會每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開會後一個月內，學校應將會

議紀錄與會長、副會長、委員會委員及會務人員名冊，報國教

署備查，會長異動時，亦同。 

第二十七條 本組織章程自發布日施行，增、修訂需經委員會審議後，提交

代表大會通過後施行。 

 

 


